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关于印发辽宁省支付系统参与者相关管理制度的通知

为加强对辽宁省支付系统参与者的监督管理，保障支付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组织修订了《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退出支付系统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参与者监督管理办法》（银发〔2015〕40号）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支付系统参与者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现将两项制度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两项制度中要求报送的材料，通过以下方式提交：正式公文通过电子公文传输系统传递；普通材料纸质文件邮寄至“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192号”，邮编110001。

二、请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营业管理部将此文转发给辖内各支付系统参与者，并组织做好两项制度的贯彻执行工作。

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与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联系。

    附件：1.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退出支付系统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

2.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支付系统参与者监督管理实

施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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